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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农党发〔2024〕16号 

 

关于择优选聘研究院副院长的通知 

 

全院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扩大选人用人视野，促进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充

分发挥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参与学院民主治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，

提升学院科学研究水平和校企合作开发能力，经学院党委会研究

决定，按照“公开平等、竞争择优、宁缺毋滥、按需选聘”的原

则，现面向全院公开择优选聘研究院副院长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选拔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 

1．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

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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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认真贯彻党的

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； 

2．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，求真务实，在下

一级岗位上取得一定工作成效； 

3．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有胜任领

导工作的组织能力、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； 

4．依法依规办事，以身作则，艰苦朴素，勤俭节约，坚持

党的群众路线，密切联系师生员工，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、

监督，加强道德修养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廉洁从政、廉

洁用权、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，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； 

5．作风民主，善于团结同志，心胸开阔，顾全大局； 

6．身体和心理健康； 

7．近三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。  

（二）岗位任职条件： 

1．能认真贯彻院党委、院行政的决策决议，工作积极主动，

勤奋务实，敢于担当，执行力强； 

2．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，能协助本研究

院党支部书记（副院长）积极完成研究院日常管理工作； 

3．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素养及业务技能，有省部级及以上

科技项目实施、校企合作和专业实践领域的工作经验，工作成效

突出，在本学科专业及行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； 

4．博士且副高以上职称； 

5．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； 

6．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职称或学历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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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选聘程序 

1．个人自荐：符合条件且有意向的教职工 4 月 15 日前提交

《农业工程学院院聘二级机构干部个人应聘志愿表》（附件 2）

至学院 1025 党务办公室。 

2．公示考察：4 月 23 日前，党务办公室将个人自荐情况报

院党委会讨论拟定组织考察人员名单，并进行公示。 

3．结果公布：4 月 30 日前院党委会审议后公布选聘结果。   

 

附件 1：农业工程学院择优选聘研究院副院长岗位设置数 

附件 2：农业工程学院院聘二级机构干部个人应聘志愿表 

 

中共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24 年 4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 校有关职能部门 

农业工程学院党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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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农业工程学院择优选聘研究院副院长岗位设置数 

二级机构名称 职数 岗位 

设施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0-1 副院长 

收获装备研究院 0-1 副院长 

智能农业研究院 0-1 副院长 

田间管理装备研究院 0-1 副院长 

经济作物机械化研究院 0-1 副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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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

农业工程学院院聘二级机构干部个人应聘志愿表 

姓  名  性  别  
出  生 

年  月 
 

政治面貌  
参加工作 

时间 
 

任现职 

时  间 
 

专业技术

职务 
 

专业技术职务 

评定时间 
 

现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及

工作岗位 
 

现任职务 

职员级别 
 

应聘岗位  

手机号码  

 

本人签名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